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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规

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

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

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

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

病之日起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

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

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

延长

用人单位未按前款按规定提出

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

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

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

日起 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

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

近年来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

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

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各类用人单

位务工的人员日益增多

而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的不到位

以及用人单位法制意识的普遍欠

缺 使得目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包

括 工伤保险条例 的贯彻实施存

在很大的局限性 很多非公有制经

济中的用人单位没有为职工缴纳工

伤等社会保险 因此一旦发生工伤

保险事故 这些用人单位一般不会

主动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

认定 工伤职工方只能根据 工伤

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

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

请

由于劳资关系的复杂性 不规

范性 工伤职工方处于被管理的地

位 而且 工伤保险条例 对工伤

认定的规定较为原则 抽象 使工

伤职工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存在不少

需要留意的现实难题

提供证明材料难

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规

定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

下列材料 一 工伤认定申请表

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

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证明材料

三 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

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

书

在用人单位主动申请工伤认定

的情况下申请人提供以上证明材料

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非公有制

经济中存在大量未签订书面劳动合

同 未缴纳工伤保险 甚至没有任

何上岗证 服务证的事实劳动关

系

特别是建筑施工企业 矿山企

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经营权发包

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

然人 且层层转包的情况下 这些

单位的工伤职工方作为工伤认定申

请人往往存在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

劳动关系举证困难的问题

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

员即所谓的农民工本身文化素质不

高 法律意识也不强 又比较集中

在建筑施工企业和矿山企业中务

工 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往往不知道

自己的雇主为何人 也不知道用工

单位是哪方 增加了工伤认定申请

的难度

特别是在矿山企业从事采矿

掘进等工作的农民工 工作地点不

固定 往往工作时间也不具有连续

性 一旦得了尘肺病 要进行职业

病诊断都很困难

各地要求差别大

现实中 各地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对工伤职工方申请工伤认定的程

序和证明材料的要求差别很大 也

让劳动者感到维权很难

在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

系的证明材料方面 有的社会保险

行政部门同意申请人根据 劳动和

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

事项的通知 中规定的提供用人单

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

服务证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来证

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

有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申请

人提供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时 要求

申请人必须同时提供出具证言的劳

动者也是用人单位职工的证明材

料

有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要求申

请人必须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
进行劳动关系确认的仲裁 否则以

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受理

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及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

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规定申

请人有提供证人证言 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就应当予以受理

认定程序启动难

工伤职工方在申请工伤认定中

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本身就比较困难

的情况下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过分

要求证据的完整性 甚至要求工伤

职工提供属于用人单位保管的证据

材料 也给自行申报设置了障碍

一些建筑施工企业 矿山企业

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

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

人发生工伤事故 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不依法收受工伤职工方的工伤认

定申请 直接将案件推给法院诉讼

解决 增加了工伤职工方的诉讼成

本

工伤保险条例 及 工伤认

定办法 对工伤认定程序作了一些

规定 但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部门

和法律责任 以致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在收到工伤职工方工伤认定申请

时也经常不予出具收件单 对于一

些群体性案件更是一味地拖延 不

予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行

政文书

认定耗费时间长
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收到工伤

职工方工伤认定申请后往往用尽程

序上的时限规定 甚至超过法规规

定的时限

福建省为解决这一 问题在

福建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办

法 第十四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应当建立快速工伤认定工作

机制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

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

定申请 应当在 日内作出工伤

认定的决定

但因为缺少监督 该规定还是

流于形式 不能得到贯彻执行

工伤职工方等到最后一旦得到

的是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再申请

行政复议 即使不予认定工伤的决

定确有错误 被复议机关撤销 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还会重新作出不予

认定工伤的决定 工伤职工方又须

重新申请行政复议或进行行政诉

讼

加上工伤认定后申请劳动能力

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程序 工

伤职工方申请工伤认定案件最长要

耗时两三年 让很多工伤职工望而

却步

规定内容较为原则

工伤保险条例 对哪些情形

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还是比较原

则 工伤职工方申请工伤认定时社

会保险各部门不能严格按照 工伤

保险条例 的规定进行认定 造成

各个地区及上下级法律法规适用的

不统一

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 三 第七条规定 用人

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

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

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

理

据此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

的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

休金的人员发生工伤事故 应当认

定为工伤 但有的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认为由于该工伤职工是社会化管

理对象 不属于工伤

又如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

条第 六 项规定 在上下班途

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

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

火车事故伤害的 属于工伤 这里

在上下班途中 的理解是否受户籍

地 经常居住地 必经路线和上下班

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各地社会保险部

门的理解以及法院对此的判断都不尽

一致

相关规定亟待细化

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政府

建立严格依法行政的机制 树立政府

在劳资双方中立和裁判者的法律权

威 加强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

员的培训 提高工伤认定工作人员的

法律素养 同时统一工伤认定标准

细化工伤认定程序 加强工伤认定的

行政监督

同时 省级人民政府在对 工伤

保险条例 制定实施办法时要对工伤

职工中申请工伤认定的举证责任 法

规适用 认定程序进行补充 完善

作出更为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的

解释或规定

在解释或规定中 应加大用人单

位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不提起工伤认定

所承担的责任

建议将来立法时可作出如下规

定 用人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如认为不

是工伤 应书面告知受害职工或其亲

属 工会组织 并告知职工或亲属

工会组织在一定期限内向劳动保障

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否则视为

用工单位认可受伤害职工的伤是工

伤

对于劳动者发生工伤的 一般应由用人单位及时提出工伤

认定申请

但在有些情况下 企业为了逃避责任 或者否认与员工有

劳动关系 或者不认可员工的受伤属于工伤 不肯替员工申请

工伤

此时 法律赋予员工和近亲属自行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

可是由于劳资关系的复杂性 不规范性 职工方处于被管

理的地位 而且 工伤保险条例 对工伤认定的规定较为原

则 抽象 使工伤职工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存在不少需要留意的

现实难题


